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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社會工作專業人員表揚對象審查計畫 

106.10修 

壹、 目的：透過公開表揚績優社會工作人員，讓民眾了解社會工作之服務特性、

提升社會工作專業形象、支持社會工作之發展以及激勵社會工作人員

士氣。 

貳、 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社會局(以下簡稱本局)。 

參、 協辦單位：本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本市各社會福利機構（團體、

協會）。 

肆、 表揚對象： 

一、 於本市服務年資滿1年以上並具社會工作師執照或具應考社會工作師證照

資格之社會工作專業人員，其工作內容符合社會工作師法第 12 條規定，

且未有下列情形者： 

(一)近 3年內獲得內政部(現為衛生福利部)績優社工人員表揚。 

    (二)近 3年內獲得本市社會工作專業人員表揚相同獎項者。 

二、 服務年資之計算始於本市服務到職日期起至本計畫推薦日之前 1日止。 

伍、 表揚類別： 

一、 潛力新秀獎 

二、 卓越績效獎 

三、 傑出領導獎 

陸、 選拔標準： 

一、 潛力新秀獎：於本市服務年資滿 1年以上，未滿 3年之社會工作人員，運

用社會工作方法整合資源獲得成效，並具敬業精神者。 

二、 卓越績效獎：於本市服務年資滿 3年以上之社會工作人員，運用社會工作

方法，開創新的服務方案具卓著成效，或以實務經驗提出著作、對社會工

作研究發展有特殊見解經採行，或承辦困難度高之業務，運用專業方法達

成工作目標，有助於社會工作實務之推動者。 

三、 傑出領導獎：於本市服務年資滿 5年以上，現為社工督導員(或主管)且在

任期間年資達 1年以上，具有服務熱誠及督導專業，運用社工督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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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推動實務發展及帶領社會工作人員具有成效者。 

柒、 推薦單位： 

一、 公部門：本市各政府機關、社會福利機構(團體)、醫事服務機構(團體)。 

二、 私部門： 

(一) 本市各私立社會福利機構(團體)及私立醫事服務機構（團體）。 

(二) 本市立案之公益性社團法人、財團法人。 

(三) 本市立案之社會工作師事務所。 

捌、 推薦方式： 

一、 各服務單位提報各表揚類別人選時，請依本計畫所訂各獎項資格推薦，其

年資不符提報之表揚類別或資格不符者不予受理。 

二、 參選者須檢附文件如下： 

(一) 推薦表 1份（請打字送審）。 

(二) 紀錄剪影 1份(請依格式描述及檢附照片電子檔，以 JPEG檔為佳)。 

(三) 年資證明(宜註明「職稱」為社工員（師）、社工督導或社工主任等)及

相關佐證資料影本(如畢業證書、以往得獎紀錄及足以說明優良及貢獻

事蹟之資料等)，應與社會工作有關。 

(四) 個人資料蒐集聲明同意書(須本人簽章)。 

(五) 各服務機關（構）提報表揚人員，請附推薦等級彙整表。 

三、 佐證資料紙本請依序使用迴紋針夾上並將推薦表、生活剪影等相關資料電

子檔(電子檔案可編輯處理)燒錄成光碟 1片，以郵寄(郵戳為憑)或親送至

承辦單位。 

玖、 推薦時間：自 106年 11月 20日(星期一)至 106年 12月 27日(星期三)止。 

拾、評審標準： 

一、 潛力新秀獎：專業能力 30％、個人潛力 30％、自我/在職進修 20％、特

殊事蹟 20％。 

二、 卓越績效獎：專業能力 30％、工作挑戰性 30％、整合資源成效 20％、特

殊事蹟 20％(推薦卓越績效獎者，需於推薦資料內呈現如何於工作中突破

其專業性或合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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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傑出領導獎：專業能力 30％、對單位/社會貢獻 20％、經驗傳承 30％、

特殊事蹟 20％(推薦傑出領導獎者，需於此項目呈現督導職能展現之具體

事蹟)。 

拾壹、評審程序： 

一、 初審： 

(一) 由本局社會工作科承辦，受理各單位推薦資料與整理、審查資料是否

齊全及相關退補件、稽催作業。 

(二) 承辦單位於 106年 12月 27日起至 107年 1月 5日止完成初審作業。 

(三) 初審內容說明： 

1. 承辦單位受理各單位推薦資料彙整，並協助書面檢核，檢核內容資料

包含：推薦資料是否齊全、推薦資料表單內容是否一致、年資不符提

報之表揚類別等。 

2. 倘推薦資料表單不一致、或年資不符原先提報之表揚類別者等，表揚

提送單位或個人需於退補作業期間(107 年 1 月 5 日起至 107 年 1 月

15日止)以郵戳為憑或親送方式補件，逾期未補件視同資格不符，將

不納入初審入圍名單。 

3. 未能進入決審之人員，由承辦單位另行通知與退件。 

二、 決審： 

(一) 由承辦單位邀集專家學者、學術界代表、實務界代表、社會公正人士

等 5 人組成審查小組(組成小組名單應先行提送本局核定後方可執

行)。 

(二) 審查小組之主席可由審查委員相互推選決定之。 

(三) 審查小組就初審入圍者依評審標準進行評分（計算至小數點以下一位

數，小數點以下第二位四捨五入），並於 107 年 2 月前完成選拔 20

名績優社會工作人員(得視實際報名人數及資格，酌予增加名額)。 

(四) 倘若初審入圍者有同分情形，則由審查小組進行投票，票數較高者排

序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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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表揚作業期程說明如下： 

初審及決審結果，由本局及承辦單位公告於官方網站。 

期程 說明 備註 

106年 11月 20日至 

106年 12月 27日止 
各單位推薦時間 

推薦申請單以郵寄(郵戳

為憑)或親送至承辦單位 

106年 12月 27日至

107年 1月 5日止 
初審作業期間 

107年 1月 5日至 

107年 1月 15日止 
退補件作業期間 

需補件之表揚單位或個

人，需於 1月 15日以郵

寄或親送方式補件 

107年 1月 15日至 

107年 1月 19日止 
公告 107年績優社工初審結果並辦理決審作業 

107年 1月 19日至

107年 2月 28日止 
績優社工選拔決審 

107年 2月 公告 107年績優社工名單 

 

拾貳、獎勵：經評定為績優社會工作人員者，本局將於社工日活動公開表揚。 

拾參、計畫效益： 

一、 辦理公開之頒獎表揚社會工作人員，以為本市從事社會工作人員學習之

楷模，肯定其傑出工作表現。 

二、 透過表揚活動，帶動社工自我價值感，激勵對社工認同。 

三、 將績優社工事蹟透過表揚宣導，讓社會大眾對社工有更深一層認識，藉

以塑造專業形象。 

 

拾肆、本計畫奉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